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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6-0049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含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余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余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签署《人

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金额 3,740万元，期限一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机铸锻”）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保证合同》。

公司于2025年12月8日、2025年12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保的议案》，同意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100,000万元，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额度为80,000万元，有效期为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额度有效期内可循环使
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2月9日、2025年12月25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0795735560D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录云
注册资本：捌亿零壹佰陆拾捌万叁仟零柒拾肆圆整
成立日期：2002年05月08日
住所：河南省林州市产业集聚区凤宝大道与陵阳大道交叉口
经营范围：煤矿机械、防爆电器、机器人产品制造、销售、维修及租赁服务；机械零件、部（组）件的

加工、装配、销售；机电产品及技术的开发、应用及销售；锂电池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煤炭销售；软
件开发及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项目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
379,095.59
319,198.24
59,897.35
112,789.19
-4,667.51

2026年3月31日
376,396.71
315,959.58
60,437.13
17,817.38
539.78

注：2025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6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失信情况：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保证人：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
保证金额：3,74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延迟履

行期间债务利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和主合同债务人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02,794.69万元（含本次担保，续作业

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4.27%，其中，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余额为46,277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8.45%；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担保余额为25,810.1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3.76%；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余额为30,707.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52.06%。上述担保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披露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6-0048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郭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郭日仓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崔普县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聘任郭清正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情况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聘任吕现苹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均符合所聘任岗位的任职要求，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

必须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6-0051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6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

2026年5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董事会换届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工作。公
司暂不聘任董事会秘书，为保障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事务正常开展，在公司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
书之前，公司董事会指定董事长韩录云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
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对郭清正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6-0047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27日上

午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6年 5月 18日以专人递送、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董

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韩录云女士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应参加董事七
人，实参加董事七人，达到法定人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韩录云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选举韩录云女士、郭钏先生、吴凯先生为公司战略委员会成员；
选举董超先生、吴凯先生、韩录云女士为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
选举吴凯先生、余玉林先生、韩录云女士为公司提名委员会成员；
选举余玉林先生、董超先生、郭钏先生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各委员会第一位成员为本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担任召集人，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

同。
表决结果：同意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郭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郭日仓先生、崔普县先生、郭清正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聘任崔普县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简历详见附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048）。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吕现苹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与

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048）。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件：简历
韩录云女士，女，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林县重型煤机设备厂会

计，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录云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 70,550,740股股份；韩录云女士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郭现生先生为夫妻关系，与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郭钏先生为母子关系，除
前述情况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

郭钏先生，男，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等；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总
经理，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监事，河南林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钏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3,021,904股股份；郭钏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郭现生先生和韩录云女士之子，除前述情况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的任职资格。

郭日仓先生，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中学历，工程师。曾任
林州市铝型材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处长、副总经理，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河南重机有限公司董事、林
州重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
理，林州重机矿建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日仓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56,442股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

崔普县先生，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
河南万国咨询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驻马店市东笃医院财务总监，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会计师、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崔普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

郭清正先生，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曾任林州重机铸锻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技术部主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主席、生产部部长、总经理助理、董事会
秘书、副总经理；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清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

吕现苹女士，女，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曾任安阳市林虑建材有限公
司财务部部长、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现任林州重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现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26-0050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林州重机，证券代码：002535）交

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26日、2026年5月27日、2026年5月28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

了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在指定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告知书〉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调查工作，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如
实提供相关资料，主动推进调查事宜有序开展。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调查进展，严格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广大投资者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328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2026-011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1
562,170,770
56.30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文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独立董事3人全部列席会议;
2、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何刚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946,859
比例（%）
99.4265

反对
票数

3,040,911
比例（%）
0.5409

弃权
票数

183,000
比例（%）
0.0326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940,259
比例（%）
99.4253

反对
票数

3,041,211
比例（%）
0.5409

弃权
票数

189,300
比例（%）
0.0338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931,459
比例（%）
99.4237

反对
票数

3,040,911
比例（%）
0.5409

弃权
票数

198,400
比例（%）
0.0354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046,870
比例（%）
99.6221

反对
票数

1,945,600
比例（%）
0.3460

弃权
票数

178,300
比例（%）
0.031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691,659
比例（%）
99.3811

反对
票数

3,222,411
比例（%）
0.5732

弃权
票数

256,700
比例（%）
0.0457

6.0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董事薪酬（津贴）及拟定2026年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6.01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长、总经理李文晗先生2025年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742,859
比例（%）
99.3902

反对
票数

3,171,211
比例（%）
0.5641

弃权
票数

256,700
比例（%）
0.0457

6.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副董事长李永胜先生2025年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4,894,614
比例（%）
98.9160

反对
票数

3,194,011
比例（%）
1.0033

弃权
票数

256,700
比例（%）
0.0807

6.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张邯先生2025年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719,459
比例（%）
99.3860

反对
票数

3,194,611
比例（%）
0.5682

弃权
票数

256,700
比例（%）
0.0458

6.0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职工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何刚先生2025年薪酬及拟定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660,559
比例（%）
99.3755

反对
票数

3,253,511
比例（%）
0.5787

弃权
票数

256,700
比例（%）
0.0458

6.0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独立董事何为先生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津贴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721,459
比例（%）
99.3864

反对
票数

3,192,411
比例（%）
0.5678

弃权
票数

256,900
比例（%）
0.0458

6.0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独立董事颜永洪先生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津贴方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721,459
比例（%）
99.3864

反对
票数

3,195,011
比例（%）
0.5683

弃权
票数

254,300
比例（%）
0.0453

6.0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独立董事易若峰先生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津贴方案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721,259
比例（%）
99.3863

反对
票数

3,195,211
比例（%）
0.5683

弃权
票数

254,300
比例（%）
0.0454

6.0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原独立董事胡卫华先生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721,459
比例（%）
99.3864

反对
票数

3,195,011
比例（%）
0.5683

弃权
票数

254,300
比例（%）
0.0453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864,659
比例（%）
99.4119

反对
票数

3,119,511
比例（%）
0.5549

弃权
票数

186,600
比例（%）
0.033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672,259
比例（%）
99.3776

反对
票数

3,294,611
比例（%）
0.5860

弃权
票数

203,900
比例（%）
0.036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8,714,159
比例（%）
99.3851

反对
票数

2,865,811
比例（%）
0.5097

弃权
票数

590,800
比例（%）
0.105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长、总经理李
文晗先生 2025年薪酬及拟
定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确认副董事长李永胜
先 生 2025 年 薪 酬 及 拟 定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 于 确 认 董 事 张 邯 先 生
2025年薪酬及拟定 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职工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何刚先生
2025年薪酬及拟定 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何为先
生 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及
拟定 2026年度津贴方案的

议案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颜永洪
先生 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
及拟定 2026年度津贴方案

的议案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易若峰
先生 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
及拟定 2026年度津贴方案

的议案
关于确认原独立董事胡卫
华先生 2025年独立董事津

贴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 2026年度中期分红

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
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6,688,606

15,384,595

15,361,795

15,361,195

15,302,295

15,363,195

15,363,195

15,362,995

15,363,195

15,506,395

15,313,995

15,355,895

比例（%）

88.7101

81.7785

81.6573

81.6541

81.3410

81.6647

81.6647

81.6637

81.6647

82.4259

81.4032

81.6259

反对

票数

1,945,600

3,171,211

3,194,011

3,194,611

3,253,511

3,192,411

3,195,011

3,195,211

3,195,011

3,119,511

3,294,611

2,865,811

比例（%）

10.3420

16.8569

16.9781

16.9813

17.2944

16.9696

16.9834

16.9845

16.9834

16.5821

17.5128

15.2335

弃权

票数

178,300

256,700

256,700

256,700

256,700

256,900

254,300

254,300

254,300

186,600

203,900

590,800

比例（%）

0.9479

1.3646

1.3646

1.3646

1.3646

1.3657

1.3519

1.3518

1.3519

0.9920

1.0840

3.140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为逐项表决议案，该项下的子议案均获表决通过；
2、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以上同意并通过；
3、股东代表及副董事长李永胜先生为股东依顿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议案6.02涉及

审议其本人薪酬，存在关联关系，股东依顿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的243,825,445 股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凯、孙云帆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23 证券简称：*ST雅博 公告编号：2026-025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变更
暨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兴科技”）与枣庄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枣庄财金”）、山东财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财汇”）分别签订了《国有股
份无偿划转协议》，将其持有的雅博股份448,114,580股份（占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21.1290%）全部实
施无偿划转，其中将362,972,81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17.1145%）无偿划转给枣庄财金，将
85,141,77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4.0145%）无偿划转给山东财汇。上述持股比例四舍五入
至小数点后四位，本次交易完成后，泉兴科技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若本次无偿划转顺利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控股股东将由泉兴科技变
更为枣庄财金，实际控制人将由枣庄市国资委变更为枣庄市财政局。

3、本次无偿划转已获得枣庄市国资委、枣庄市财政局、枣庄市市中区财政局等国资主管部门的
批准，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过户手续，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此，
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026年5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筹划股权划转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
更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2026年5月2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泉兴科技的告知函，近
日，泉兴科技与枣庄财金、山东财汇分别签订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上述事项将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股东泉兴科技与枣庄财金、山东财汇分别签订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将其

持有的雅博股份 448,114,580股份（占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 21.1290%）全部实施无偿划转，其中将
362,972,81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 17.1145%）无偿划转给枣庄财金，将 85,141,770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4.0145%）无偿划转给山东财汇。上述持股比例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四位，
本次交易完成后，泉兴科技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该事项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动。

本次交易前，泉兴科技持有公司448,114,58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1.1290%。泉兴科技
为枣庄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枣庄市国资委”）控制的市属国有企业，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枣庄市国资委。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本次交易后，泉兴科技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变为枣庄财金，实际控制人变为枣庄
市财政局。本次交易后，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划转相关方情况介绍
1、划出方：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03-12
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东海路17号
法定代表人：张宗辉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2MA3WCB8P2U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科技中介服务；

软件开发；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
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划入方一：枣庄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11-10
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新城街道黄河东路3666号双子座广场A2东塔楼3301室

法定代表人：杨建东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0MA3CL90020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财务咨询；合同

能源管理；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电工器材
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
术服务；充电桩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供
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3、划入方二：山东财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04-26
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永安镇东海路17号
法定代表人：贾彬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2MA3RWY4A12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公共铁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政府采购代理服务；财务咨询；招投标代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
货物运输代理；日用百货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国内贸易代理；兽医专用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泉兴科技与枣庄财金《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划出方）：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划入方）：枣庄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方案及相关安排
1、划转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雅博股份为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标的公司，雅博股份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

码：002323，证券简称：*ST雅博，注册资本为212085.5142万元，主营业务为金属屋（墙）面围护系统业
务和新能源业务。截至2026年4月30日，雅博股份总股本为212085.5142万股。

2、划转标的股份
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持有雅博股份 362,972,810 股股份（占雅博股份总股本的

17.1145%，以下简称“划转标的股份”）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无偿划转给乙方。
3、划转股份价款及费用
①本协议股份划转为无偿划转，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股份划转对价。
②办理本次股份无偿划转而产生的各项税费，由甲乙双方依照法律法规等规定各自承担。法律

法规无明确规定的，由乙方予以承担。
（二）泉兴科技与山东财汇《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划出方）：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划入方）：山东财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方案及相关安排
1、划转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雅博股份为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标的公司，雅博股份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

码：002323，证券简称：*ST雅博，注册资本为212085.5142万元，主营业务为金属屋（墙）面围护系统业
务和新能源业务。截至2026年4月30日，雅博股份总股本为212085.5142万股。

2、划转标的股份：
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持有雅博股份 85,141,770 股股份（占雅博股份总股本的

4.0145%，以下简称“划转标的股份”）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无偿划转给乙方。
3、划转股份价款及费用
①本协议股份划转为无偿划转，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股份划转对价。
②办理本次股份无偿划转而产生的各项税费，由甲乙双方依照法律法规等规定各自承担。法律

法规无明确规定的，由乙方予以承担。
四、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股份无偿划转事宜如实施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泉兴科技变更为枣庄财金，实际控制

人将由枣庄市国资委变更为枣庄市财政局。
2、本次股权划转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3、枣庄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综合性企业，主要从事投资、资产管理、新能源方面

的投资、开发，可以有效协同公司未来发展，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本次无偿划转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过户手续，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

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持
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山东泉兴科技有限公司告知函；
2、泉兴科技分别与枣庄财金、山东财汇签署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23 证券简称：*ST雅博 公告编号：2026-026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29日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枣庄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枣
庄财金”）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可以聘请财务顾问机构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披露的内容出具
核查意见，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2026年5月28日，公司获悉枣庄财金已聘请第三方独立
财务顾问进行前述核查工作，但因核查事项较多，核查工作量较大，核查工作无法按期完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核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枣庄财金聘请的财务顾问预计不晚于2026年6
月3日前完成前述核查工作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报送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公司将按照相关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雅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10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6-030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

马红富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马红富先生持有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26,

390,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3.50%），拟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
（2026年6月23日至2026年9月22日），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242,
4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16%，总股本为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公司于近日收到马红富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基本情况
1.股东、董事名称：马红富
2.股东、董事持有股份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红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390,500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 13.50%（公司总股本 195,539,347股，其中：A股 195,210,000股；非上市外资股 329,347
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
3.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
4.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935,800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306,6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6%）。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
行相应调整。

5.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2026年6月23日至2026年9
月22日），并遵从相关合规要求。

6.减持价格：依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马红富

先生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承诺一：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其所持公司股票在前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

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其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自庄园牧场上市之日至减持之日，若庄园牧场发
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或除息事项，则上述承诺的减持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
调整。

在前述承诺的限售期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红富先生严格遵守上述承诺，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承诺二：

“1.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人未来持续看好公司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本人拟长期持有公
司股票以确保本人对公司的控股地位。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在不丧失对公司控股股东地位、不违反本人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
本人存在对所持发行人的股票实施有限减持的可能。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每年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总数的10%。因公司进
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本
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该承诺为马红富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作出的持股及减持意向自愿性承诺，该承诺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豁免。马红富先生在
承诺期间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减持亦未违反上述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

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督促马红富先生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马红富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也不属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
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4.公司不存在破发、破净情形；公司存在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
的30%的情况，此次减持符合相关要求。

四、备查文件
《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1136 证券简称：首创证券 公告编号：2026-024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公司股东城市动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城市动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动力）持有首创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或公司）27,245,000股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9968%，上述股份系城
市动力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并于2023年12月22日起上市流通。

公司于2026年1月28日披露《关于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城
市动力基于自身发展需要，计划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7,245,000股公司A股股份，占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0.9968%，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6年5月28日，公司收到股东城市动力出具的《关于减持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果告

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城市动力通过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8,465,900股
公司A股股份。本次减持完成后，城市动力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8,779,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70%。

截至2026年5月27日，城市动力通过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
结束。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城市动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27,245,000股
0.9968%

IPO前取得：27,245,000股

注：城市动力确认，截至《告知函》出具之日，其在持股首创证券方面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城市动力（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8日
27,245,000股

2026年2月27日～2026年5月27日
集中竞价减持，8,465,900.00股

15.85～18.16元/股
142,920,379.21元

未完成：18,779,100股
0.3098%

不超过：0.9968%
18,779,100股

0.6870%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不适用

本次减持计划不涉及最低减持数量或比例。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1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下午14点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8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8日上
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常昆路8号，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
楼会议室（一）。

5.会议主持人：许加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1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38,307,327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21.2227%。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01,550,977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20.000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15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756,35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1.2221%。
（二）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2,15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774,250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1.2227%。
会议由许加纳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观韬（上海）律

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29,408,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59%；反对7,373,

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52%；弃权1,525,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29,647,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33%；反对7,172,

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37%；弃权1,48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8,114,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6.4509%；反对 7,172,6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044%；弃权1,487,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46%。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9,249,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09%；反对7,571,

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62%；弃权1,486,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7,716,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5.3681%；反对 7,571,9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902%；弃权1,486,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17%。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及2026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8,198,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162%；反对8,341,

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68%；弃权1,767,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6,665,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2.5101%；反对 8,341,6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833%；弃权1,767,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66%。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8,668,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99%；反对7,858,

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12%；弃权1,780,2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9%。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8,273,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81%；反对8,352,

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85%；弃权1,681,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26,740,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2.7152%；反对 8,352,0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116%；弃权1,681,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33%。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9,087,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56%；反对7,695,

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55%；弃权1,524,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8%。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洋律师、王梦莹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